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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1) 財務摘要 
 

 承董事會命, 本人欣然宣佈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首六個月奇盛 (集團) 

有限公司未經審核的中期業績。  本中期業績已按香港標準會計準則由本公司的

審核委員會及本公司的核數師德勤 •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審閱, 其致奇盛(集團)有
限公司董事會之獨立審閱報告亦於下文陳列。 

 

財務摘要 

 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至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 

 二零零三年 

港幣(千元) 

二零零二年 

港幣(千元) 

 二零零二年 

港幣(千元) 

 

收益表 

    

營業額 538,647 469,150  1,072,821 

經營溢利 18,868 18,704  17,542 

股東應佔溢利 8,960 12,766  4,152 

     

資產負債表     

總資產 816,119 836,866  826,708 

借貸總額 171,188 171,431  179,040 

股東資金 583,319 594,209  581,134 

     

現金流量     

財務活動前之現金流入

(支出)淨額 

 

(37,556) 

 

(26,059) 

 

 

 

(6,009) 

財務活動之現金流入 

(支出) 淨額 

 

(14,561) 

 

27,267 

  

29,583 

資本性支出 1,110 3,151  3,957 

     

每股溢利 2.0¢ 2.9¢  0.9¢ 

每股股息 1.5¢ 1.0¢  2.5¢ 

每股股東權益 1.31 1.33  1.30 

     

利息保障率 (倍數) 16.2x 8.3x  2.95x 

派息比率 (倍數) 1.33x 2.9x  0.36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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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每股盈利是以股東應佔溢利除以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已發行 445,500,000

股 ( 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  445,500,000 股) 計算。 

 

2. 利息保障率是以除去稅項, 少數股東權益及利息支出前股東應佔溢利除以利

息支出計算。 

 

3. 派息比率是以每股溢利除以每股股息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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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購買、 出售及購回股份 
 

 在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內, 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並無進行任何購買、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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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董事權益 
 
 

 在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以下簡稱 �證券 條 例 �) 第

三百五十二條而存放之登記冊的記錄, 各董事擁有本公司權益如下 

 

 持有股數 佔已發行 

董事 個人權益 公司權益 股本百分率 

    

梁樹榮 184,691,075 - 41.457% 

袁天凡 - 26,984,000 (附註1) 6.057% 

袁天凡 - 74,770,000 (附註2) 16.783% 

梁妙王京 20,434,000 - 4.587% 

關慶憲 5,000,000 - 1.122% 

黃志堅 767,000 - 0.172% 

黃賽迎 9,500 - 0.002% 

 

附註:  

1. 26,984,000 股由天豐行集團有限公司持有, 袁天凡先生實益擁有該公司股

份。 

 

2. 74,770,000股由袁天凡信託基金擁有。袁天凡先生為袁天凡信託基金的創立

人。 

 

在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 各董事個人實益持有本公司各附屬公司之無投票權優

先股份如下: 

 

                             無投票權之 

 附屬公司              董事      優先股數目 

 

 奇盛五金鋼鐵有限公司          黃志堅       400,000 

 

 奇盛工業產品有限公司          梁樹榮         7,000 

                     關慶憲         2,000 

 

 三永國際有限公司           梁樹榮        19,440 

 

 除上文披露者外,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並無本公司董事或高級行政人員擁有

本公司及其聯營公司之任何股份權益或股份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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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股東權益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 除上交披露者外, 本公司並未知悉在按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三百三十六條保存的登記冊上, 有人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百分之五以上, 

或按證券條例第三百三十六條須予披露的股份權益或股份沽空。 
 



   

其他資料     第6頁 

5) 最佳應用守則 
 

  本公司之董事並無獲悉任何資料, 足以合理地顯示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時間內, 違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

四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梁樹榮 

香港, 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